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丁爱平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6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           
	罚款4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6日
	

	2
	佘竹筠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夹浦支行会计主管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7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	3
	乐云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夹浦支行行长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8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	4
	蒋华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会计部副总经理（主持工作）、总经理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9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2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	5
	金敏权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（主持工作）兼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（主持工作）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10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	6
	刘誉豪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征信异议受理和答复人员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11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违反征信业务管理规定。
	罚款4000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	7
	殷树云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12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4.5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	8
	凌佳鹏（时任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金融部总经理）
	湖银罚决〔2022〕13号
	对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：

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。
	罚款1万元
	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
	2022年5月27日
	


